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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破解∗

尹 曼 潼　 　 　 黄 天 弘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党内法规建设，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逐步形成。
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党内法规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懈怠性执行、选择性执行、曲解性执行等问题。 通过统筹立改废

释，保证党内法规制定的科学性；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明确党委在党内法规执行中的主体责任；完善各项监

督机制，强化外部制约，提升党内法规的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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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４０ 余年的实践探索，中国

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基本形成，为依规治党提供了

规范性依据，对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起着重要

作用。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党内法规只有得到

严格贯彻落实，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我们要清醒地

认识到，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在执行过程

中一定程度上存在执行不力的问题，使党内法规的

效力打了不少折扣。 本文归纳概括党内法规执行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破

解问题的若干对策，以期为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提

供理论参考。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法规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党内法规建设为巩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供

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

的决心。 然而要看到，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

响，党内法规执行不力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不同程

度上存在着。 概括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懈怠性执行党内法规

在公共政策执行领域，存在“象征性合作”现

象。 在党内法规贯彻落实过程中，源于上级压力，一
些下级执行者口头或者书面上表示赞同，但在实践

中并未按照党内法规制定者的内在期望去付诸行

动，而是搞形式主义，走过场。 这种懈怠敷衍性执行

党内法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以会议落

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 一些执行者以不求有

功但求无过的心态去落实上级会议、文件的精神，将
党内法规教条化实施。 不是去繁就简，而是机械复

制。 但凡所有的会议、文件，无论是未明确要求落实

的还是已经规定详细且业已下发基层要求落实的，
有的执行者不加甄别地“上传下达”，一一做出配套

动作，以避懒政之嫌，却不考虑执行效果。 其二，搞
文字游戏，虚与应付。 有的单位做足诸如承诺书、责
任书、报告书等纸面文章，拼凑一些不实的台账资料

来应付党内法规的执行。 所准备的材料或是备而不

用，或是事到临头抱佛脚，或是掺假瞒报。 表面上

看，这些单位在贯彻落实党内法规方面尽职尽责，实
际上是投机取巧，做无用功。 其三，落实不到位。 一

般而言，对于刚出台的或具有较强禁令性的党内法

规，如中央八项规定等，有的部门贯彻落实得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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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诸如党支部七项组织生活制度等追责启动

力不足的党内法规，由于人的惰性，随着上级机关监

督的减弱，有的单位虎头蛇尾，“三分钟热度”，执行

未能形成长效常态。
２．选择性执行党内法规

众所周知，在执行党内法规方面，中央没有必要

也不可能对所有的执行细节作出预先安排，这恰恰

给党内法规的执行留下了可操作的空间，执行与否、
执行的先后以及执行的程度都会成为执行负责者的

选择项。 有的干部采取实用主义态度选择性执行党

内法规，使得党内法规的执行出现“宽松软”现象。
具体而言，党内法规的选择性执行现象表现在三个

方面。 其一，从利己主义出发选择性执行党内法规。
一些党员干部将自己或本部门的利益凌驾于党员整

体利益之上，凡是对自己或本部门有利的，则积极贯

彻实施；反之，则不予执行。 其二，按照自己的喜好

选择性执行党内法规。 有的执行者大局意识不强，
随心所欲地选择执行党内法规，合意的就执行，不合

意的就不予执行。 有的党组织以不适应本地情况等

理由要求不予执行，甚至不向基层党组织传达，造成

党内法规执行力层层衰减。 其三，按照执行的难易

程度选择性执行党内法规。 有的执行者趋易避难，
对于那些强制性程度较低，规范要求力度较小的，则
乐意执行；那些贯彻落实起来有一定困难的，则放弃

执行。
３．曲解性执行党内法规

一项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贯彻，通常的决

定性因素是负责实施它们的制定者对它的解释以及

实施的兴致和效率。①曲解性执行党内法规往往表
现在有的执行者身披“结合实际”的外衣，大打擦边

球，钻党内法规的制度漏洞，对党内法规的本意进行

曲解，从而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行为。 曲解性执行党

内法规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 “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是一种消极的政策变通，是对党内法规的背

离。 相比于懈怠敷衍执行和选择执行，曲解执行具

有隐秘性特点。 例如，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的民

主集中制，许多党内法规都对之进行再三的强调。
但是，有的部门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时，只讲集中，不
讲民主。 无独有偶，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后，亦遭到

了不同程度地曲解执行。

二、党内法规执行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党内法规在执行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归纳

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１．党内法规制度本身不尽合理

首先，有的党内法规在起草制定过程存在一些

不足。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扮演着党

内法规“立法法”的角色，其规定党内法规草案应当

广泛征求意见。 诚然，座谈讨论、开论证会、书面征

询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参与

程度。 但是，在有些地方，征求意见并没有被真正采

纳，这势必影响法规内容的实用性、科学性。
其次，一些党内法规存在模糊性规定。 出于避

免僵化、便宜执行的考虑，许多模糊性概念的使用使

得党内法规条文缜密性存在一定问题，这也导致党

内法规执行起来较为困难。 当前，有的党内法规在

条文表述上存在模糊术语，比如原则上、其他、等等、
较、特殊情况、一般情况，等等。 这样的表述本身可

能是出于使党内法规适用更加周延的考虑，但是不

可避免地出现党内法规在执行过程中自由裁量权被

滥用的情况。
最后，有的法规没有及时修改或废止。 每一项

党内法规的制定自有其本身的社会背景和适用基

础。 然而，形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党内法规建设也

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及时修改或

废止业已过时的法规条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

在很长时间里对过时的法规没有进行处理，既造成

党内法规过多，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规的权威性。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决定对用两年的时间对党内

法规进行集中清理。 “经过本轮集中清理，超过一

半的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被废止或宣布失

效，党内法规体系成功‘瘦身’，操作性、针对性显著

增强。”②然而，世情、党情、国情不断发生变化，当
前，某些党内法规条文已经不合时宜，亟待修改完善

或者废止。
２．执行主体素质不高

首先，有的执行主体执行意识不清或执行意识

不强。 所谓执行意识不清、执行意志不强，是指少数

党员干部对党内法规制度认识不充分、不到位。 有

的不能从政治高度去深刻理解党内法规的地位和作

用，甚至将党内法规视为一般性的文件；有的对党内

法规缺乏敬畏，不懂尊崇。 思想上不够重视，执行中

必然出现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
其次，有的执行主体不能起表率作用。 “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③执行主体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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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上率下，带头执行党内法规，下级才会仿效，自
觉遵守并贯彻落实各项法规。 然而，有的单位或部

门的领导干部持身不正甚至带头违规，自己做不到

的却要求其他党员严格做到。
最后，有的执行主体原则性差。 有的领导干部

秉承中庸之道，信奉明哲保身的官场哲学，从而影响

了党内法规的执行力度。 “现在执行制度难，主要

原因是一些干部当‘老好人’，不愿得罪人，你好我

好大家好，不讲原则讲人情，不讲党性讲关系，甚至

批评也变成了变相的表扬。”④

３．监督软弱乏力

首先，党内监督乏力甚至缺失。 长期以来，我国

党内监督存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

监督太难”的问题，有些事项难以监管，甚至存在监

督盲区。 在党内法规贯彻落实监督方面，也存在这

些问题。 实践中，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工作往往定期

展开。 如此一来，下级便存在应付检查的可能，导致

上级党组织对于下级党组织的党内法规执行情况没

有直观、全面、真实的了解。 同级监督同样存在一些

难言之隐。 有的党员干部害怕会因为铁面无私而招

致怨恨、遭到报复，为避免与同事产生矛盾，轻易抛

弃原则，逃避自己应当承担的保障党内法规贯彻执

行的责任。 下级向上监督的方式效果则更为不佳。
现实中，下级往往不敢得罪上级，监督基本上是流于

形式。
其次，外部监督乏力。 在强化党内法规执行监

督方面，有的地方未能很好地发挥人大监督、政协监

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外部监督的职能作用，各
类监督之间不能有机贯通、发挥合力。

最后，作为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纪委监委监督

党内法规执行也存在不足。 在巡视或巡察过程中，
有的巡视组或巡察组并没有将党内法规执行情况作

为巡视或巡察内容。

三、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的对策建议

针对党内法规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今后，应从修

改完善党内法规、明确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完善监督

机制等方面着手，显著提升党内法规的执行力，使各

项法规得以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
１．统筹立改废释，优化党内法规内容

首先，保证党内法规制定的科学性。 一是要强

化顶层设计。 中央有关部门需要从全局出发，高屋

建瓴、统筹谋划，做好党内法规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担负起制定党内法规的重任。 地方有关部门也可以

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及时做好对上级党内法规的

配套、细化补充工作。 二是要开展深度调研。 没有

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党内法规制定者们需要扑下身

子，深入基层，在调研中发现问题，使制定出台的党

内法规更加切合实际。 三是要广泛征求意见。 党内

法规在草案出来之后，需要充分尊重各个阶层的意

见建议，进行广泛论证，以便于进一步修改充实。
其次，及时修改或者废止已经落后于实践需求

的党内法规。 实践创新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要永

无止境。 党内法规建设需要与时俱进，及时淘汰过

时的条文。 对于与党章发生冲突或与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不符、不能切合实际需求的党内法规，应及时予

以废止；对于调整对象总体已经消失、适用期已过及

有关事项和任务已经完成，导致失去执行必要的党

内法规应当及时宣布失效⑤；对于不适应现实情况

的以及原有条文的表述方式过于赘余或过于简单的

党内法规，应当及时予以修改完善。
最后，及时做好党内法规颁布实施之后的解释

工作。 一是要明确解释权。 在这方面，一定要避免

出现党内法规解释权划分不清的现象，防止解释的

权威性不足、解释责任的分散。 在制定权和解释权

相分离的情况下，可以探索建立党政联合发文和多

部门联合发文情况下的联合解释机制。 二是要注意

解释方法。 通过采取多样且合理的解释方法对党内

法规进行解释。 比如，文义解释、逻辑解释、体系解

释、目的解释、反对解释、补正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

均可采而用之。 当然，在解释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

把文义解释作为基本的解释方法，其他解释方法作

为补充，从而避免不恰当的类推。
２．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明确党委主体

责任

在党内法规的执行过程中，地方各级党委应当

把落实上位党内法规的贯彻和本级党内法规制度的

建设工作统筹安排，将之纳入党的建设内容之中并

重点对待，有力挑起组织领导党内法规执行主体责

任的担子。 具体而言，各级党委应将执行党内法规

作为应尽职责，做到绝不渎职、绝不失职。 通过定期

召开会议的方式了解党内法规的执行情况，把握重

点，总结难点，对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讨论，
拿出解决方案。 同时，地方各级党委应当主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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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将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执

行不严、执行不公、执行不规范行为暴露在党纪的阳

光之下。 党委负责人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

意识，充分发挥党内法规执行责任人的表率作用，统
筹部署、以身作则，带头落实党内法规的执行工作，
完成执行任务。 党委集体成员对上要配合负责人积

极履职，对下要及时准确传达组织的党内法规执行

决定。 “打铁还需自身硬”，党委集体成员要不断提

高业务能力，结合其负责的具体分管工作，推进党内

法规执行工作的开展。
３．完善各项监督机制，强化制约监督

首先，党内法规制度贯彻执行的实效性需要配

备行之有效的专项督查机制。 比如，听取下级党委

专项工作报告、备案审查某些规范性文件、测评重要

党规知识的掌握情况，等等。 通过以上方式对党内

法规制度的贯彻执行进行跟踪监测，定期对事关全

局的重要情况进行专项监督，致力于解决上级监督

偏远的问题。
其次，充分利用外部监督独有的优势力量，建立

外部监督的收集汇总反馈机制，尤其是在落实党内

重要的和新出台的法规方面。 要尝试建立完善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网民群众等主体参与党

内法规执行工作监督的途径，有针对性地收集意见

建议，尽量保障监督工作做到全覆盖，对于收集到的

各方面意见建议，要作为后续一系列执行工作部署

及清理、修改、废止相应条款时的依据，从而保证监

督有实效。
最后，充分发挥纪委监委监督效能。 一方面，各

级纪委监委对同级党委及党员干部执行各领域党内

法规的具体情况应当监督到位。 大到重大决策部

署、干部的提拔任用，小到党员干部个人情况报告，
各个方面纪委监委的监督都应到位。 同时，纪委监

委应当积极发挥巡视巡察和派驻监督的作用，建立

起同级党委党内法规执行不力的防火墙。 另一方

面，扮演党内监督者角色的纪委监委也应当提高抗

腐蚀、抗干扰能力，做好内部的自我监督。 在机构改

革完成之后，随着纪委监委的职权扩大，更有必要强

化内部的自我监督。 上级纪委监委可通过内部约谈

等形式对下级纪委监委进行有效的监督，并可考虑

探索优化特约监察员等制度，通过外部监督力量的

介入对党内法规的执行过程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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